
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调解员

提供精准指导

建立工作室

参与源头治理
法官进基层

试点
每月调解数量几乎翻番

2021.1.26 星期二
责编 周震 ｜ 版式 小婧 ｜ 校对 榛叶A06 焦点新闻

人民调解员熟悉乡情，在调解传
统民事纠纷上有优势，但对一些法律
关系复杂的合同类、侵权类、商事类纠
纷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调解工作开
展不够理想。而根据洛社法庭所调解
的案件分析，洛社最多的就是各类买
卖合同纠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

针对这一情况，洛社法庭强化对人
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建立“每季一庭”

“每季一课”培训制度，对全镇调解主
任、网格员进行专项指导，进一步提升
基层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和
依法解决纠纷等能力和水平。

2020年9月14日，针对辖区内拆
迁安置房买卖合同纠纷类案件逐年递
增的情况，洛社法庭邀请辖区内的20
余名网格员、人民调解员旁听了一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该案

被告为偿还债务，在未征得父母同意
的情况下，持伪造的委托书将父母的
安置房出售给原告顾某，被告的父母
得知后与顾某产生纠纷。庭审结束
后，洛社法庭开展了专题授课辅导，承
办法官以案说法，向各位网格员、人民
调解员传授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和调
解方法。

惠山法院副院长陈伟东表示，“每
季一庭”“每季一课”制度建立以来，洛
社法庭定期选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典型案件，通过
组织开展庭审旁听、业务培训等活动，
以案释法，教授调解员如何把握当事
人心理、找准关键点化解矛盾纠纷，如
何规范制作调解协议等，调解员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纠纷的能力
得到显著提高。

（晚报记者 甄泽/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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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社法庭在辖区25个村（社区）均设立了“调诉联络点”
暨“网格法官”办公室，运作一年多来——

庭村调诉对接：化解纠纷精准有效

惠山法院洛社法庭坚持把非诉纠纷解决机
制挺在前面，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洛社法庭的相关经验开始在
惠山区其他几个法庭推广。据统计，2020年，洛
社法庭通过诉前调解共化解各类案件475件。

“枫桥式法庭”就是充分发
挥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做到诉源治理庭—镇
（街道）以及庭—村（社区）两级
平台全覆盖，深度融合基层调
解组织，常态化开展实时指导、
精准指导、专项指导，建立一条
司法审判与区域综合治理相融
合的解纷新路径，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源头和基层。

洛社法庭负责人许景波介
绍，洛社法庭是2019年10月开
始试点此类多元化矛盾化解机
制的，2020年该项工作全面铺
开。“2020年全年我们收到的诉

状超过1800件，但我们的员额
法官只有3名，如果这些纠纷全
进入诉讼程序，将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而通过调解机制，不
少案件在立案前矛盾就化解
了，对当事人来说，同样节约了
时间和金钱成本：“一方面是不
用诉讼费了，时间也基本在一
个月内。如果进入诉讼，一般
要三个月到半年，案情复杂的
会更久。”数据显示，2019年 11
月和 12月，洛社法庭月均调解
案件二十余起，到了2020年，月
均调解数量近40起，大大缓解
了审判压力。

“如果不是法官及时给我们提
供指导，我们没办法这么快就把纠
纷处理好。以后再遇到这类纠纷，
就心中有数了。”2019年12月和
2020年1月，洛社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接连受理两起涉辖区内某医院
的医疗纠纷。患者家属均认为医
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医院
矛盾较深，情绪也十分激动。“这类
案件专业性较强，当事人又往往对
抗情绪较大，因此案件周期长，处
理起来十分困难。一开始，我对这
两件案件能否顺利解决，心里也没
底”，洛社镇司法所副所长、调解员
吴基军说。

洛社法庭法官安震旦在“调
诉联络点”走访排查时，注意到
了这两起纠纷，立即与调解员
沟通，指导调解员处理医疗纠
纷中的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责
任比例等应注意的问题，并提
醒调解员，如果医患双方顺利
和解，应及时进行司法确认，以
进一步打消家属的顾虑。

调解员按照法官指导的调解
方法，向双方释明了相关的责任
和法律规定，并从“情、理、法”角
度为家属做思想工作和法治宣传
教育，安抚其情绪。在调解员的
调解下，医患双方签订了人民调
解协议书，并及时到洛社法庭接
受司法确认。承办人审核相关材
料后，当场进行了司法确认，当事
人当场履行完毕。

这是洛社法庭通过庭、村调
诉对接平台成功化解矛盾纠纷的
一个缩影。许景波透露，洛社法
庭在辖区25个村（社区）均设立
了“调诉联络点”暨“网格法官”办
公室，驻点的网格法官积极参与
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工作，常态
化开展走访排查、普法宣传、法律
咨询服务、诉前调解等实时指
导，力求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
交。“基层的调解员遇到难化解、
专业性强的案件，可以第一时间
与法官联系，获取专业知识，调
解起来更有底气，效率也更高。”

“我们在洛社镇内设置有法官工作
室，每周都有法官轮值，处理专业性较
强或案情较复杂的纠纷。”许景波介绍，
去年年初，法官工作室就解决了一起群
体性纠纷。2020年1月起，因某小区逾
期交房，该小区业主陆续至洛社法庭提
交诉状，提出开发商支付逾期交房违约
金、给予相应赔偿等诉求。据统计，该
小区共有住宅394户，有184户业主因
开发商逾期交房向法院提交诉状。

收到业主诉状后，法官工作室的轮
值法官及法庭挂点联络员与洛社镇综
治委、相关社区及时沟通联系，共同研
究案情；针对部分业主有到政府部门上
访意向的情况，案件承办人会同洛社镇
综治委工作人员及时与相关业主代表
进行沟通，倾听业主诉求，积极协调处
理，缓和了业主的对立情绪。同时，洛
社法庭与洛社镇党委、政府召开联席会
议，专题研讨制定矛盾化解方案。

承办人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与
业主代表、开发商代理人反复协商调
解方案，经过耐心地解释和劝导，绝大
部分业主对法院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支
持。原、被告在法院的主持下就违约
金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并分批签署
了和解协议。通过多方努力，162件纠
纷在诉前成功化解，被告均已自觉履
行，未进入诉讼阶段。

为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洛社法
庭在辖区各镇（街道）设立“法官工作
室”，派驻法官轮流值班，开展矛盾纠
纷化解的精准指导。法庭还与镇综治
委定期互通信息，研究分析辖区内矛
盾纠纷多发易发领域、成因特点和变
化趋势，提出防范化解建议和措施。
同时，就诉与非诉工作的对接以及其
他工作开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共商
对策，努力把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化
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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